附件4

项目承担单位（含项目牵头单位和

项目参与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

1.我单位承诺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2025年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专项项目实施（包括项目申报、评估评审、监督检查、项目执行、科技报告、验收结题等）过程中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
2.我单位将严格履行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规定中项目承担单位的职责和项目任务合同书中的约定，为科技计划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并保证不违反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纪律规定。

3.我单位承诺申报单位和申报人信用记录良好，无违背科研伦理道德。并已按照国家、省、市科研诚信管理的相关要求，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对本单位人员遵守科研诚信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和约定。
4.我单位承诺没有3项以上（含3项）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高校和医疗机构等申报主体除外）；截止申报期结束，我单位不存在县级科技计划项目逾期未申请验收或两年内有被动终止结题情况；项目负责人没有2项以上（含2项）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我单位承诺同一项目没有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没有重复申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直部门立项的其他项目。

5.我单位保证严肃调查处理或配合相关调查机构调查处理在实施科技计划项目过程中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并及时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工信和科技商务局报告相关调查处理结果。
如我单位有不履行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牵头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参与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牵头单位公章）               （参与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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